飲用水水質標準第三條修正總說明

飲用水水質標準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二月四日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八七）環署毒字第○○四四二八號令訂定發布全文九條，期間並於九十二年五月七日、九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修正二次。

為考量國人因飲用水污染物引起之健康風險，廣泛蒐集世界衛生組織、歐盟、美國、加拿大、英國、蘇格蘭、德國、澳洲、紐西蘭、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飲用水水質標準之相關規定，調整重金屬「鉛」管制標準、溴酸鹽管制範圍由僅限加臭氧消毒之供水系統修正為所有供水系統且自發布後兩年施行、新增一項消毒副產物-「亞氯酸鹽」、新增一項持久性污染物「戴奧辛」之管制規定，經綜合評估國內現況、檢驗技術、處理技術、經濟效益之可行性，爰擬具「飲用水水質標準」第三條條文修正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1、 增修訂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三款化學性標準第一目影響健康物質：(一)修訂現行條文第二次目「鉛」最大限值由○．○五毫克／公升調整至○．○一毫克／公升，其施行日期自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二)刪除 「溴酸鹽」適用範圍限制，其施行日期為自發布後兩年施行，所有經消毒後之清水均須符合最大限值○．○一毫克／公升之規定。颱風天災期間致水源濁度超過五○○NTU時，為因應供水需求及我國特殊氣候水文環境，溴酸鹽標準在該期間不適用。(三)增訂「亞氯酸鹽」管制項目最大限值為一．○毫克／公升，其施行日期為自發布日施行；(四) 增訂「戴奧辛」管制項目(淨水場周邊五公里範圍內有大型污染源者應每年監測乙次)最大限值為十二皮克-世界衛生組織-總毒性當量／公升(pg-WHO-TEQ /L)，其施行日期為自發布日後一年施行。
二、修正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三款化學性標準第一目第十四次目至第三十四次目各項管制項目之順序，並增列至第三十六次目。

